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輸單員登記作業要點」

壹、本規範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7年12月8日金管證七字第0970064468號函訂定之。

貳、本規範適用對象及作業內容：

一、對象：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執行競價終瑞機輸入工作之人員。

二、作業內容：前揭人員之登記與工作證之核發、變更及註銷等業務。

參、輸單員無須具備期貨商業務員資格，其登錄資歷不計入期貨業業務員紀錄；如具期貨商業務員或期貨分析人員資格者僅登錄本項職務，仍受「自資格證書所載核發日起五年內未辦登記或離職滿五年者，喪失資格」之規範。

肆、輸單員之登記、異動，應由所屬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向本公會辦理，非經登記不得執行職務。

輸單員有異動者，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應於異動後次日起五個營業日內向本會申報，並辦理工作證之換發或繳回，所屬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在辦理異動登記前，對各該人員之行為仍不能免責。

輸單員須配戴工作證方可進入交易室或營業櫃檯從事相關業務。

伍、執行職務之登記作業：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經由本公會「資訊服務系統」申請職務登記，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
（一）「輸單員  申請/註銷  登記表」乙份。

（二）彩色相片乙張。

（三）其他相關文件。

二、註銷：

（一）「輸單員  申請/註銷  登記表」乙份。

（二）原核發之工作證。

三、撤銷（專案辦理，「資訊服務系統」不受理）：

（一）「輸單員撤銷登記表」乙份。

（二）原工作證。

四、補（換）發：

（一）係工作證遺失或毀損：

１．「輸單員  申請/註銷  登記表」乙份。

２．彩色相片乙張。

３．遺失需附登報遺失啟事乙則（註明報紙／版面／日期）。

４．毀損需送回毀損之工作證（請訂於上表後方）。

（二）係輸單員更名、身分證號碼重編（身分證號碼重編者為專案辦理，「資訊服務系統」不受理）：

１．「輸單員  申請/註銷  登記表」乙份。

２．彩色相片乙張。

３．戶口名簿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三）係公司名稱變更（公司代號不變）（專案辦理，「資訊服務系統」不受理）：

１．公文專案辦理。

２．輸單員名冊乙份。

３．彩色相片乙張（請自行裁剪，依名冊排列）。

４．原工作證（依輸單員名冊排序）。

（四）係公司代號變更（營業類別轉換）（專案辦理，「資訊服務系統」不受理）：

１．公文專案辦理。

２．輸單員名冊乙份。

３．彩色相片乙張（請自行裁剪，依名冊排列）。

４．原工作證（依輸單員名冊排序）。

（五）係公司合併或受讓（專案辦理，「資訊服務系統」不受理）：

１．公文專案辦理。

２．存續公司：

（１）如有更名或變更營業類別，依上述（三）、（四）作業。

（２）為辦理消滅公司續聘人員之登錄作業，檢附輸單員名冊乙份及彩色相片各乙張（請自行裁剪，依名冊排列）。

３．消滅公司：

（1） 輸單員名冊乙份（辦理註銷作業）。

（2） 原工作證（依輸單員名冊排序）。

陸、辦理前述登記時，所檢附之文件不全者，本公會得逕行退件。

柒、變更、註銷、撤銷登記所繳回原核發之工作證，由本公會逕行銷毀。

捌、須辦理變更、註銷、撤銷登記者，其所屬公司於辦理各項登記前，對各該人員之行為，仍不能免責。

玖、工作證製發作業，準用本公會「期貨業業務員登錄作業須知」。

拾、本要點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備查後施行；其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97年12月16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第2屆理監事第8次聯席會通過


中華民國98年1月23日行政院金融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七字第09700070276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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